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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产权交易所交易争议调解实施意见 

第一条 为规范在青岛产权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青交所”）进

行的各类交易中的争议调解行为，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秩序，保护

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制定本意见。 

第二条 通过青交所开展的产权转让、企业增资、资产转让、

债权转让、房屋租赁等交易争议调解适用本意见。 

第三条 本意见所称的交易争议，是指在青交所进行的各类

交易活动，因交易一方当事人或与交易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，认

为交易相对方、其他交易相关方存有违反青交所相关交易规则或

影响交易正常进行且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而产生矛盾或纠纷。 

本意见所称的申请人，是指因交易争议事项提出申请调解或

处理请求的交易当事人或其他相关主体； 

本意见所称的被申请人，是指争议指向的相对方。 

第四条 申请人认为在青交所进行的交易活动中，被申请人

的行为违反青交所相关交易规则或影响交易正常进行且损害其合

法权益，可以向青交所提出调解申请的，适用本意见。 

第五条 交易争议的调解应当遵循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

青交所相关交易规则，以公平、公正为原则，在申请人自愿申请

的基础上实施。 

第六条 申请人认为确需青交所组织调解的，应向青交所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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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书面申请。青交所受理申请人提出的调解申请，在争议当事人

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调解争议事项。 

申请人可以向青交所提出交易争议调解申请的情形，主要包

括： 

（一）对信息披露内容、交易程序、意向方确定及交易方式

选择等有异议的争议事项； 

（二）对被申请人涉嫌违规行为的争议事项； 

（三）对被申请人故意不作为或不当作为，损害申请人合法

权益的争议事项； 

（四）青交所认为可以受理的其他争议事项。 

第七条 申请人自行或委托受托方提出争议调解申请。如委

托申请的，应当提交申请人的授权委托书。 

第八条 申请人提出交易争议调解申请，应当提交下述证明

材料： 

（一）交易争议调解申请书； 

（二）争议事项的相关证明材料； 

（三）青交所认为申请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。 

申请人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

负责，受托方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、有效

性进行核实，并承担连带责任。 

第九条 青交所应当自收到交易争议调解申请书之日起 3 个

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。不予受理的，应当在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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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受理决定书中说明理由。 

第十条 如争议各方均接受调解，且争议事项不涉及第三方

利益的，可由青交所约请争议各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，形成调解

协议，经各方签字盖章确认，完成调解程序。因争议各方未在争

议调解的期限内就调解达成一致意见或不愿意接受调解的，调解

终止。争议各方可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或者向仲裁机构提起仲裁。 

第十一条 争议调解的期限，一般为自受理调解申请之日起

30日内。 

第十二条 争议各方如签订调解协议的，应当包括以下主要

内容： 

（一）争议各方的基本情况； 

（二）争议的事项和请求； 

（三）调解方案； 

（四）执行调解方案的约定及违约责任。 

第十三条 在交易争议调解过程中，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对请

求或主张负有举证责任，如实陈述事实，不得提供虚假证明材料；

不得隐匿、伪造证据。申请人未能在青交所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

据的，视为放弃争议调解申请。 

第十四条 自青交所收到争议调解申请之日起，至争议调解

结束前，扣除双方应付的交易服务费后的交易价款及保证金余额

暂不划转。若通过青交所组织的调解或自行协商，双方达成一致

意见，青交所依据双方签署的调解协议，并结合青交所相关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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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完成资金划转。 

第十五条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青岛产权交易所
   2021年9月1日




